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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函
地址：70158臺南市東區崇善路740號
承辦人：小隊長王閔萱
聯絡電話：(06)2679585、警用766-6162
傳真電話：(06)2676869、警用766-6106
電子信箱：yane0915@mail.tainan.gov.
tw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6月23日
發文字號：南市警一偵字第112037914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03791471A0C_ATTCH10.odt、03791471A0C_ATTCH7.ods、

03791471A0C_ATTCH9.odt)

主旨：檢送本分局112年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青春盃—

少年3對3籃球賽(預賽)」活動細部執行計畫、報名表及程

序表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活動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2年7月1日止。

二、活動時間、地點

(一)時間：112年7月11日（星期二）8至12時。

(二)地點：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風雨球場(臺南市東區崇明

路700號)。

三、參加對象：限本分局轄內各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在籍

學生為原則，不得跨越其他分局轄區報名，非本轄學生切

勿報名，避免「決賽」之參賽人員有重複之情事發生，致

影響比賽秩序。

四、請各協辦單位，於活動當日，派員協助比賽會場（臺南市

立崇明國民中學風雨球場─台南市崇明路700號)相關庶務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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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俾利本項工作遂行。

正本：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臺南
市立復興國民中學、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
修學校、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臺南光華學
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高級中學、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
商職業學校、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本分局德高派出所、文化派
出所、東門派出所、莊敬派出所、東寧派出所、後甲派出所、府東派出所

副本：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含附件)、秘書室(含附件)、交通組(含附件)、防治組(含附
件)、偵查隊(均含附件)(含附件)

30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12年暑期保護青少年—青春專案

「青春盃—少年3對3籃球賽(預賽)」活動細部執行計畫 

一、依據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12年6月16日南市警少字第1120360667號函

頒臺南市政府警察局112年暑期保護青少年青春專案「青春盃少

年3對3籃球賽(預賽)」活動計畫。  

二、目的  

為確保青少年暑期安全活動空間，有效降低被害情事發生，並

基於「預防犯罪機先」觀念，積極規劃體能、休閒結合犯罪預

防宣導活動，強化少年法治觀念及守法意願，避免誤入歧途，

特結合各分局擴大辦理本次活動。  

三、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四、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五、承辦單位：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金融管理學院 

六、協辦單位：臺南市立崇明國民中學、後甲國民中學、忠孝國民中

學、復興國民中學、國立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長榮高級中學、長

榮女子高級中學、光華高級中學、國立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學

校、德光高級中學、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七、活動方式 

（一）本次活動分二階段進行 



1、第一階段「預賽」由本分局舉辦，「預賽」各組前4名優勝隊 

伍晉級參加臺南市警察局(下稱警察局)「決賽」。 

2、第二階段「決賽」由警察局舉辦（決賽活動流程及相關規劃，

另行通知）。 

（二）本分局「預賽」相關之賽程、賽務及裁判選定等，依警察局活

動計畫規劃辦理。 

（三）「預賽」及「決賽」分組方式如下  

1、國中男子組。  

2、國中女子組。  

3、高中(職)男子組。  

4、高中(職)女子組。  

（四）參賽資格 

以本分局轄內學生為原則，非本轄學生切勿受理報名，避免

「決賽」之參賽人員有重複之情事發生，致影響比賽秩序。 

（五）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參加賽事  

1、曾參加國中甲組及乙組籃球聯賽之球員。  

2、曾參加HBL高中甲級籃球聯賽之球員。  

3、曾獲得全中運或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前八名運動員。  

4、曾入選各運動種類之國家(地區)代表隊運動員，參加國際運動

總會舉辦之正式錦標賽者(含世界盃、世界錦標賽、世青、世



青少、亞洲盃、亞洲錦標賽、亞青、亞青少、青年奧林匹克

運動會、亞洲青年運動會)。  

八、活動時間、地點 

(一)第一階段「預賽」 

1、時間：自112年7月11日，上午8至12時。 

2、地點：臺南市立崇明國民中學風雨球場(臺南市東區崇明路700 

號)。  

(二)第二階段「決賽」 

1、時間：112年8月12日（星期六）8時至18時。 

2、地點：臺南第一高級中學體育館(健美洋行3樓籃球場)(臺南市

東區勝利路及東寧路口)。 

九、活動賽程 

由承辦單位統一抽籤排定賽程（賽程表於當日公布）。 

十、活動獎勵 

（一）預賽：各組取前4名，分發獎狀、獎品，並晉級參加決賽。 

（二）決賽：各組取前4名，分發獎牌、獎狀及獎品。 

十一、保險 

（一）第一階段「初賽」：由本分局主辦單位負責投保活動意外險。 

（二）第二階段「決賽」：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負責。 

十二、報名方式、截止期限及聯絡資訊 



（一）請逕向所屬學校體育組或本分局偵查隊承辦人報名。 

（二）即日起至112年7月1日截止或總隊伍數65隊額滿截止(每隊報名

3人)。 

（三）報名表請寄至承辦人電子信箱或親送至本分局偵查隊。 

 (四) 聯絡資訊:承辦人小隊長王閔萱，聯絡電話：06-2679585、電

子信箱yane0915@mail.tainan.gov.tw，地址：臺南市東區崇

善路740號。 

十三、開幕典禮 

（一）預賽:112年 7月 11日上午9時整於比賽場地舉行，由本分局

分局長或副分局長主持 。 

 （二）決賽:警察局屆時另行通知。 

十四、注意事項 

（一）請參賽隊伍於比賽當日早上8時10分至比賽場地辦理報到，活

動流程詳如活動程序表。 

（二）比賽時請攜帶學生證或其他可供對照之證件，以備查證。 

（三）參賽球隊名單及賽程於比賽當日張貼公告。 

（四）比賽當日不提供交通工具與餐飲，請參賽人員自行前往並自備

餐飲。 

（五）隊名請盡量使用中文，如隊名不雅有違社會善良風俗，本單位

有予以更改之權力。 



（六）晉級參加總決賽隊伍，請於決賽當日自行搭車前往，並事先向

本分局承辦人洽詢保險事宜及決賽集合時間、地點。 

十五、本活動計畫若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修正或補充之。 



附件2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112年暑期保護青少年—青春專案「青

春盃—少年3對3籃球賽(預賽)」活動程序表 

活動時間：112年7月11日(星期二) 08時至12時 

活動地點：臺南市立崇明國民中學風雨球場 

(臺南市東區崇明路700號) 

時  間 程  序  內  容 備  考 

08：10-08：40 參賽選手報到及檢錄 
 

08：40-09：00 
集合整隊及比賽規則說

明 

 

09：00-09：05 
開幕典禮~~介紹與會來

賓 

 

09：05-09：10 開球儀式 
 

09：10 比賽開始  

08：10-12：00 預防犯罪宣導 

比賽活動期間設攤，由本分 

局各單位，執行各類預防犯 

罪宣導。 

11：30-12：00 頒獎 
 

備註 ＊本表可依實際辦理狀況，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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